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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6B402064_1_31165446818.doc)

主旨：檢送公益信託公告文件範本一份（附表1至4），請貴會轉

知會員於接受公益信託委託並編製相關表報時，應秉持充

分揭露原則，參照該公告文件格式及範本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會106年5月19日召開?研商公益信託財務報表、信

託事務報告書及相關公告文件之內容與格式範本會議」決

議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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